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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东东省省级级车车改改上上半半年年完完成成
市县年底前完成，将制定定向化车辆管理办法

本报济南1月9日讯（记者
高扩） 9日从全省机关事务工
作会议上获悉，山东公车改革的
时间表已经明确，省级党政机关
车改今年上半年完成，市县今年
年底前完成。

据了解，山东省已经成立
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目前，我省的车改方案已经
基本确定，正在上报国家审批。

根据计划安排，山东省级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
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市县要在
年底前完成。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山东公车改革坚持因地
制宜、保障公务、高效服务的原
则，各级各部门也要结合实际
研究本地区公务用车市场化保
障措施、制定车改后定向化车
辆管理办法。

2015年，山东将全力推进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改革的主体内
容就是取消一般公车，而对于保
留的机要通讯、应急、特种、专业
技术用车及其他车辆，其编制核
定和配备使用也将制定严格的
制度予以规范。

据了解，结合本次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省机关事务局将研究
制定定向化保障公务用车的管

理办法，明确定向化保障公车的
配备范围、编制和标准。建立健
全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和使用情
况统计报告等管理制度，规范公
务用车管理使用。

车辆定向化管理后，其用
途将会明确限定，源头上防止
公车私用。

由于车改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完成，省市相关部门也将提

前了解政策，积极准备统筹做
好车改期间的交通服务保障、
衔接等工作，保证政务工作的
正常运转和公车改革的顺利实
施。

一年来，我省对公车的管理
进行了严格和规范，在有力的监
督措施之下，公车运行费用大幅
下降，同时省直部门的黄标车淘
汰工作基本完成。

举报火灾隐患
将予以奖励
号码为“96119”

本报济南1月9日讯（记者
尉伟 通讯员 王全军 吴

景） 9日，记者从省公安消防
总队了解到，日前省公安消防
总队制定出台《山东省消防便
民服务十项措施》。

一、实行24小时消防服务。
在市、县（市、区）两级公安消防
部门建立“365”消防服务中心，
设置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每天
24小时受理社会单位和人民群
众关于消防监督业务的申报、
来访和投诉等业务。

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取
消“公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
检查合格审批”作为工商登记
前置；取消电气防火技术检测
和外墙保温材料见证取样检验
等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审批前
置。

三、缩小行政审批范围。建
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下、人数
不超过50人且设在单层公共建
筑或多层公共建筑首层的小商
店、小超市、小餐馆，无需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使用、营业前消
防安全检查手续；投资额在30

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

平方米以下的新建、改建、扩建
工程，无需办理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

四、缩短行政审批时限。依
法应当经过公安消防部门进行
消防设计审核、备案的建设工
程，发挥施工图审查机构作用，
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质量
和办事效率。

五、优化消防窗口服务。实
行受理窗口接待首问负责制，
将申报条件、办理程序、所需材
料、办理时限、咨询电话等内容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严禁“冷、
硬、横、推”和“吃、拿、卡、要”等
问题，公开举报渠道，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六、实施不良行为公布制
度。在互联网公布建设、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及其他社会单位和个人的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并通告工
信、住建、工商、银行、保险等部
门和单位，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七、建立火灾隐患举报投
诉奖励制度。省、市、县三级公
安消防部门建立“96119”火灾隐
患举报投诉中心，及时受理并
查处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对火
灾隐患举报属实的群众予以奖
励。

八、开展特殊工程“绿色”
服务。

九、开展应急救援服务。在
依法承担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
的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
提供野外迷路、电梯被困救援、
摘马蜂窝、旱灾送水、排涝等社
会求助。

十、开展消防宣传服务。

本报济南1月9日讯（记者
高扩） 山东省正在对机关事业
单位“吃空饷”问题开展集中治
理，1月份各级各单位自查自纠
并开展专项督查，2月份上报“吃
空饷”人数及清理整改情况。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
通知，本次集中治理工作的范
围为全省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
其编制内工作人员和相关离退
休人员。“吃空饷”问题分为单
位“吃空饷”和个人“吃空饷”两
种不同情况。

机关事业单位隐瞒事实、
虚报人员编制或实有人数套取
财政资金，属于单位“吃空饷”。

而个人“吃空饷”问题主要
包括 6种情形：包括在机关事
业单位挂名并未实际到岗上
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因
旷工或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等原因，按
照规定应与单位终止人事关
系，但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
贴补贴的；已与单位终止人事
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仍
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津贴补
贴的；已死亡或被人民法院宣
告死亡、失踪，仍由他人继续领
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受党纪政
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罚等，按
规定应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
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
资、津贴补贴的；其他情况。

各机关事业单位在自查自
纠过程中，要在单位内部对编
制内人员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公
示，接受干部职工监督。各级主
管部门要发挥管理职能，督促
下属单位清理整改。

对出现“吃空饷”问题的机
关事业单位和人员，要追缴“吃
空饷”资金，上缴同级财政；对
占编“吃空饷”单位，机构编制
部门要核减相应编制，财政部
门要核减相应预算和经费，对
造成“吃空饷”负有第一责任和
集体责任的领导人员以及相关
责任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追
究党纪政纪责任，涉嫌违法犯
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

编编制制内内人人员员工工资资发发放放需需公公示示
我省机关事业单位严禁“吃空饷”，本月内自查自纠

本报烟台1月9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樊友泉 赵
鑫） 利用担任村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的身份，贪污本村13户
低保户的补贴两万多元，还侵占
企业和村民的土地承包费九万
多元。日前，李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六个月。

李某从1991年开始即利用
担任某村村支部书记、村委主
任的便利，把村委当成了自家
的“自留地”，对应该上缴村委

的土地承包款扣下不上缴，甚
至还克扣村里低保户们的补
贴。

1991年至2011年期间，该村
的李某某等四位村民共上交土地
承包款、果园承包款55335 . 5元，
李某将这笔钱因公支出了4989.8
元，剩下的50345.7元便装进了自
己的口袋。

2007年到2009年，国家发
放给该村13户低保户补贴一共
27730元，李某利用协助发放这

笔款项的便利，取出其中的
6300元发放给低保户和装修村
委办公室，之后将剩下的21430
元据为己有。

2010年，李某代表村委将村
里的300亩荒山以三万元的价格
承包给了莱阳某公司，但是这三
万元钱却没有打到村委的账上，
而是被李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李某侵吞的这些款项中，其中
有一笔涉及到诉讼纠纷。法院判
决把该笔款项还给公司，但镇上

的经管站事后查询发现，这笔钱
根本就没有入村委的账。

之后让村会计查账，也没
发现这笔钱，因此，李某侵吞村
里土地承包款及低保户补贴事
宜被莱阳公安局经侦大队发
现。

莱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李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

1133低低保保户户补补贴贴入入了了村村支支书书腰腰包包
还侵占土地承包费九万多元，被判四年六个月

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厅厅级级干干部部
办办公公家家具具禁禁超超两两万万

本报济南1月9日讯（记
者 王茂林 通讯员 孔进

张磊） 近日，山东省财政
厅出台了《山东省省直事业
单位部分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2 0 1 4版）》（以下简称《标
准》），对省直事业单位配置
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等
资产的数量、价格最高限额，
及资产最低使用年限作了限
制性规定。省财政将依据《标
准》审核部门预算，对超标准
配置资产的资金申请不予安
排。

台式电脑的最高配置标
准为：单位编制内实有人员
和正式聘用人员每人一台，
另可按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
的20%配置公用台式电脑；台
式电脑价格上限为每台5500

元，最低使用年限标准为六
年。笔记本电脑总数不得超过
单位编制内实有人数的30%，
价格上限为每台8000元，最低
使用年限标准为六年。

厅级干部办公室办公家
具的最高配置是办公桌椅1

套、桌前椅2张、文件柜1套、书
柜1套、沙发茶几1套，及其他
各项；价格上限为每人20000

元，最低使用年限标准为10

年。处级干部岗位办公家具
配置与厅级基本相同，但价

格上限为每人10000元。
据了解，《标准》是山东

省财政厅继出台省直行政单
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后，对
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树立的

“标尺”。根据省财政厅日前
《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直事业
单位部分通用资产配置标准

（2014版）>的通知》，《标准》适
用于省级驻济各类事业单位
配置日常行政办公资产；配
置开展其他专项业务活动所
需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的，参
照《标准》执行。

根据《通知》，《标准》中
规定的资产数量和价格，是
单位可以配置资产的最高限
额标准，不是必须要达到的
标准；《标准》中规定的最低
使用年限，不是资产的更新
年限。各单位现有资产数量
超过配置标准的或价格未达
到配置标准的仍继续使用，
待现有资产报废处置需新增
资产时，再按此标准执行；资
产使用年限达到最低使用年
限标准的，如能继续使用，应
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继续使
用。各单位应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遵循简朴实用、节能降
耗、绿色环保原则，在标准限
额内选择国产商品，不配置
进口办公设备和家具。

1台/人

人数20%的
公用电脑

价格上限

5500元/台

最低使用6年

不得超过单位编制内

实有人数的30%
价格上限

8000元/台

最低使用6年

厅级干部办公室

办公家具最高配置

办公桌椅

1套

桌前椅

2套

文件柜

1套

书柜

1套

沙发茶几

1套

办公设备最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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